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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构成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计量技术规

范。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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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眼镜制配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经营者）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及复评。 

2  引用文件 

JJF 1106 眼镜产品透射比测量装置校准规范 

GB/T 13511.1 配装眼镜第 1 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DB23/T 1332 眼镜验光配镜行业技术服务规范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03 年 10 月 15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54 号令 2018 年修订版） 

《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2007 年 11 月 8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第 162 号令）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总则 

为贯彻实施《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和《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加强对眼镜制配行业的计量监督管理，规范眼镜制配行业的计量行为，营造行业诚信经

营、公平竞争的和谐市场计量环境，保护消费者的视力安全和身心健康，特制定《眼镜

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规范（试行）》。

4  术语 

4.1  眼镜制配 

从事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成品眼镜的生产、销售以及配镜验光、定配眼镜、角

膜接触镜配戴等经营活动。 

4.2  配镜（定配） 

根据验光处方加工、装配和调校眼镜的一系列行为。 

4.3  配镜验光 

使用验光设备等计量检测设备对消费者眼睛的屈光状态进行测量、分析并出具验光

处方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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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定配眼镜 

根据验光处方或特定要求定制的框架眼镜。 

4.5  成品眼镜 

不经过验光而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老花镜、太阳镜、劳动防护镜等。 

4.6  角膜接触镜（隐形眼镜） 

指硬性角膜接触镜和软性亲水接触镜；是根据人眼角膜的形态制成的，直接附着在

角膜表面的泪液层上，并能与人眼生理相容，从而达到矫正视力、美容、治疗等目的的

镜片。 

4.7  眼镜产品 

包括眼镜镜片、装成眼镜（含处方镜）、太阳镜、角膜接触镜等。 

4.8  计量器具 

单独或与一个或多个辅助设备组合，用于进行测量的装置。 

5  评价内容 

5.1  经营资质 

5.1.1  营业执照 

经营者应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原件。 

5.1.2  经营项目的代理授权书 

经营者应提供所经营项目的代理商的有效代理授权书或有效代理授权书复印件。 

5.2  计量管理制度 

5.2.1  计量责任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实施计量责任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部门、人员，保证眼镜产品计

量数据准确可靠，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2.2  周期检定/校准制度 

经营者应制定、实施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制度，对在用的计量器具及时检定/校

准。 

5.2.3  验收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进、出货计量检测验收制度，明确规定对眼镜镜片、成品眼镜进、出

货验收的程序（包括验证方法和不合格品的处理方法），确保产品量值的合格。不符合

计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商品不得采购、入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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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日常管理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计量器具的日常维护制度、报废更新制度和日常自校制度，保证在用

计量器具性能符合相关要求。 

5.2.5  档案管理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计量器具档案管理制度，掌握计量器具的使用、更新、报废状态。 

5.3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 

5.3.1  计量器具及配套设备 

5.3.1.1  从事验光活动的经营者，应具备符合验光要求的设备并正常运转。应配备远、

近视力表或投影仪视力表等设备；配有验光镜片箱、综合验光仪、电脑验光仪、瞳距尺

或瞳距仪、检影镜等设备。 

5.3.1.2  从事定配活动的经营者，应具备符合开展配镜业务的加工配装设备并运转正

常。应配备焦度计、游标卡尺或直尺或瞳距尺、磨边机、定中心仪、样板机、打孔机、

开槽机、抛光机、烘热器等设备。 

5.3.1.3  从事角膜接触镜配戴销售的经营者，应具备符合开展角膜接触镜配戴销售业

务的设备并运转正常。应配备裂隙灯、投影放大仪、角膜曲率计或角膜地形图仪等设备。 

5.3.2  计量性能 

经营者销售的定配眼镜、成品眼镜、提供的验光服务等，与量值有密切关系，应当

使用性能和准确度满足生产和销售合格产品要求的检测设备。焦度计的分度值不低于

0.02 D，游标卡尺或直尺的分度值不低于 0.5 mm。 

5.3.3  计量器具管理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向当地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经授权的法定计量机构申请周期

检定，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受检率应达到 100%。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依法检定/校准。 

5.3.4  计量器具使用 

经营者不得使用未经检定、经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得使用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器具；不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利用计量器具进

行任何形式的计量作弊。 

5.3.5  售前计量检验 

经营者应对眼镜产品实行售前计量检验，执行相应的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和行业标

准，明确检验的项目、方法、技术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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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操作规范 

经营者应当明确规定验光、配镜操作规范，确保每个环节获得的量值准确可靠。 

5.5  人员条件 

5.5.1  经营者 

经营者应了解有关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并负责组织实施。 

5.5.2  计量管理人员 

经营者应设立计量工作管理部门或人员，配备专（兼）职的计量管理人员，熟悉相

关的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岗位职责明确并胜任。 

5.5.3  计量检验人员 

经营者应配备与经营相适应的计量检验人员，负责眼镜产品计量检验工作，岗位职

责明确并胜任。 

5.6  环境条件 

5.6.1  验光室 

验光室面积应满足其工作的需要，设备放置合理，清洁、整齐。 

5.6.2  加工室 

加工室面积应满足其工作的需要，设备放置合理，清洁、整齐。 

5.7  诚信计量承诺制度 

5.7.1  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内容符合诚信计量有关规定。 

5.7.2  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经营者应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公开向消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承诺，主动接受广

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监督。 

5.7.3  诚信计量承诺明示 

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诚信计量公示牌匾，明示承诺内容。 

内容应包括： 

a) 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

《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的有关规定； 

b) 健全和落实各项计量管理制度，对使用的计量器具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并配备

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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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不使用未经有效溯源的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或者超

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使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器具，不擅自改动、

拆装计量器具，不破坏铅封，不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利用计量器具进行任何形式的

计量作弊。 

5.8  投诉管理机制 

5.8.1  投诉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计量投诉受理制度。应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员，由专人负责计

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 

5.8.2  投诉方式 

经营者应当建立各类投诉举报渠道，公开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

诉，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 

5.8.3  投诉处理 

经营者应及时处理各类投诉，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应制定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补偿

规定，并做出相应的补偿。 

6  评价组织与实施 

6.1  评价组织 

6.1.1  申请、申报 

申请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的经营者应具备合法经营的资质，无计量、质量责任事

故。在自愿基础上，向当地计量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申请申报，并提交《眼镜制配行业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申请书》（见附录 A）。 

6.1.2  推荐、受理 

当地计量行政部门对申请、申报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的经营者逐级审核、筛选、

推荐，报送相关材料。由省计量行政部门委托的行业协会受理并承担评价工作。 

6.1.3  评价组织 

评价单位制定评价方案，抽调、选派评价人员组成评价组。报备评价方案及评价组

成员名单。 

6.2  评价实施 

6.2.1  现场评价 

评价组依据本规范附录 B进行现场评价，填写《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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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报告》（见附录 B）。 

6.2.2  评价认定 

评价结果达到规定分值并符合重要规则“*”号条款的，拟认定为诚信计量示范单

位，并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通过后认定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有效期 2

年。 

7  复评与监督 

7.1  复评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有效期满前 60 日，经营者提出复评申请。复评依据本规范进行。 

7.2  监督 

在 2 年有效期内，原评价单位应组织不少于 1 次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按照附录 B

执行；监督检查未达到规定分值或不符合重要规则“*”号条款的，取消诚信计量示范

单位资格。在有效期内有严重违反诚信计量自我承诺行为或被投诉、举报有严重计量违

法、违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取消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资格并列入诚信计量失信企业黑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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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申请书格式 

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 

申请书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JJF（黑）05－2019 

8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地    址 邮政编码

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 
总营业面

积（m²）

计 

量 

管 

理 

计量分管领导 职务 

计量管理部门

或人员 

负责人 

管理人员人数 

计量器具总件数（件） 

强检计量器具件数（件）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件） 

上年度计量工

作基本情况 

计量器具配备率 
％

强检计量器具周期检定率 
％

强检计量器具检定合格率 
％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周期检定率 
％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检定合格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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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申请书一式四份，申请单位、推荐单位、评价单位、备案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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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格式 

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评价单位：

评价组长: (签字)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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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诚信计量示范单评价分值满分为 1000 分。分值达到 950 分（含 950 分）以上，

并符合重要规则“*”号条款的，可评价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二、“*”号条款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重要规则条款，有一个“*”号条款得 0

分的，不能被评价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三、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组不少于 3 人，评价组成员、观察员、法人代表应在诚

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每页中签名。

四、现场评价时，各市、地计量行政部门均应派观察员现场观察。

五、评价报告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评价单位、备案单位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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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1 

经 

营 

资 

质 

*5.1.1

营业执照 
经营者应提供有效期

内的营业执照原件。 

查看营业执照原件。 

有营业执照原件的，得 40 分。

无营业执照原件的，此项为 0分。

40 

5.1.2 

经营项目

的代理授

权书 

经营者应提供所经营

项目的代理商的有效

代理授权书或有效代

理授权书复印件。 

查看所经营项目的代理商的有

效代理授权书或有效代理授权

书复印件。 

有代理授权书或有效代理授权

书复印件的，得 25 分。没有的，

得 0 分。 

25 

5.2 

计 

量 

管 

理 

制 

度 

*5.2 .1 

计量责任

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实施

计量责任制度，确保

责任落实到部门、人

员，保证眼镜产品计

量数据准确可靠，保

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查看是否建立、实施制度。制度

的信息全面、明确，符合要求的，

得 40 分；基本符合的，得 20 分；

无制度的，此项为 0 分。 

40 

*5.2.2

周期检定

/校准制

度 

经营者应制定、实施

计量器具周期检定/

校准制度，对在用的

计量器具及时检定/

校准。 

查看是否有制度；查看 3 个检定

/校准周期的检定/校准证书，核

实周期检定/校准制度的落实情

况。 

制度的信息全面、明确，计量器

具按周期检定/校准且符合要求

的，得 40 分；基本符合的，得

20 分；无制度的，此项为 0 分。

40 

5.2.3 

验收 

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进、出

货计量检测验收制

度，明确规定对眼镜

镜片、成品眼镜进、

出货验收的程序（包

括验证方法和不合格

品的处理方法），确

保产品量值的合格。

不符合计量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商品

不得采购、入库、经

营。 

查看是否有制度并实施。对照进

出货单和验收记录，查看制度实

施情况。 

制度的信息全面、明确，符合要

求的，得 40 分；基本符合的，

得 20 分；无制度的，此项为 0

分。 

4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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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满分 实际得分 

5.2 

计 

量 

管 

理 

制 

度 

5.2.4 

日常管

理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计量

器具的日常维护制

度、报废更新制度和

日常自校制度，保证

在用计量器具性能

符合相关要求。 

查看是否建立 3 个制度以及制度执

行情况。是否有日常维护、报废更

新和日常自校记录。 

每个制度 10 分，共 30 分；每个制

度有记录的，得 10 分，共 30 分。

合计 60 分。 

60

5.2.5 

档案管

理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计量

器具档案管理制度，

掌握计量器具的使

用、更新、报废状态。

查看是否有制度；查看计量器具的

档案是否建立，内容应包括计量器

具名称、型号、编号、制造厂、购

买日期以及使用、更新、报废状态。

有制度，且全部计量器具都登记备

案，信息填写完全的，得 40 分；有

制度，部分计量器具登记备案的 ，

得 20 分；有制度，没有登记备案的，

得 10 分。无制度的，此项为 0 分。

40

5.3 

计 

量 

器 

具 

配 

备 

及 

管 

理 

5.3.1 

计量器

具及配

套设备 

*5.3.1.1  从事验

光活动的经营者，应

具备符合验光要求

的设备并正常运转。

应配备远、近视力表

或投影仪视力表等

设备；配有验光镜片

箱、综合验光仪、电

脑验光仪、瞳距尺或

瞳距仪、检影镜等设

备。 

查看是否具备符合验光要求的设备

并正常运转；是否配备远、近视力

表或投影仪视力表等设备；配有验

光镜片箱、综合验光仪、电脑验光

仪、瞳距尺或瞳距仪、检影镜等设

备。 

有远、近视力表或投影仪视力表、

验光镜片箱、综合验光仪、电脑验

光仪、瞳距尺或瞳距仪等设备的，

得 60 分；其中每台设备 12 分。 

60

*5.3.1.2  从事定

配活动的经营者，应

具备符合开展配镜

业务的加工配装设

备并运转正常。应配

备焦度计、游标卡尺

或直尺或瞳距尺、磨

边机、定中心仪、样

板机、打孔机、开槽

机、抛光机、烘热器

等设备。 

查看是否具备符合开展配镜业务的

加工配装设备并运转正常；是否配

备焦度计、游标卡尺或直尺、磨边

机、定中心仪、样板机、打孔机、

开槽机、抛光机、烘热器等设备。

配有主要设备焦度计、磨边机、定

中心仪和样板机的，得 40 分；其中

每台设备 10 分。 

 4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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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3 

计 

量 

器 

具 

配 

备 

及 

管 

理 

5.3.1 

计量器

具及配

套设备 

5.3.1.3  从事角膜接触

镜配戴销售的经营者，应

具备符合开展角膜接触

镜配戴销售业务的设备

并运转正常。应配备裂隙

灯、投影放大仪、角膜曲

率计或角膜地形图仪等

设备。 

查看是否具备符合开展角膜接触

镜配戴销售业务的设备并运转正

常；是否配备裂隙灯、投影放大

仪、角膜曲率计或角膜地形图仪

等仪器。 

有裂隙灯、投影放大仪、角膜曲

率计或角膜地形图仪的，得 15

分；其中每台设备 5 分。 

15 

*5.3.2 

计量

性能

经营者销售的定配眼镜、

成品眼镜、提供的验光服

务等，与量值有密切关

系，应当使用性能和准确

度满足生产和销售合格

产品要求的检测设备。焦

度计的分度值不低于

0.02 D，游标卡尺或直尺

的分度值不低于 0.5 mm。

查看所用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焦度计符合要求得 50 分，游标卡

尺或钢直尺符合要求得 10 分。

60 

*5.3.3

计量器

具管理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向

当地计量行政部门指定

的经授权的法定计量机

构申请周期检定，强制检

定计量器具受检率应达

到 100%。非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应依法检定/校

准。 

检查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和非强制

检定计量器具是否按规定检定/

校准；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受检率

是否达到 100%。焦度计、电脑验

光仪、验光镜片箱属于强制检定，

受检率应达到 100%。强检项目焦

度计、电脑验光仪、验光镜片箱

有检定证书的，得 60 分；其中每

台 20 分。非强检项目游标卡尺或

直尺、瞳距尺或瞳距仪有证书的，

得 20 分；其中每台 10 分。 

80 

5.3.4 

计量器

具使用 

经营者不得使用未经检

定、经检定不合格或者超

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

不得使用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器

具；不破坏计量器具准确

度，不利用计量器具进行

任何形式的计量作弊。

查看在用计量器具是否符合要

求。 

符合要求的，得 40 分。有上述 1

项不符合要求的，此项为 0 分。

4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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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3 

计 

量 

器 

具 

配 

备 

及 

管 

理

5.3.5 

售前计量

检验 

经营者应对眼镜

产品实行售前计

量检验，执行相应

的国家标准、企业

标准和行业标准，

明确检验的项目、

方法、技术指标

等。 

查看是否进行定配眼镜售前计量

检验，应有检验记录，可追溯。现

场是否有相应的现行标准。在检验

记录中至少应有：(1)镜片顶焦度

标称值和实测值；(2)瞳距和镜片

光学中心实测值；(3)光学中心水

平偏差；(4)中心垂直互差等项目。

上述项目全部进行售前计量检验

的，得 40 分；其中每个检验项目

10 分。现场有现行有效的标准(可

以是纸质的或者展示板形式的)，

得 20 分。没有进行售前计量检验

的，此项为 0 分。 

60 

5.4 

操 

作 

规 

范 

经营者应当明确

规定验光、配镜操

作规范，确保每个

环节获得的量值

准确可靠。 

查看是否具备验光、配镜操作规

范。 

有验光操作规范和配镜操作规范

的，得 20 分；其中每个操作规范

10 分。验光、配镜操作规范内容

全面、细致的，得 20 分；其中每

项 10 分。验光、配镜操作规范内

容基本符合的，得 10 分；其中每

项 5 分。无验光、配镜操作规范的，

此项为 0 分。 

40 

5.5 

人 

员 

条 

件 

5.5.1 

经营者 

经营者应了解有

关计量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要求，并

负责组织实施。  

检查经营者对有关计量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掌握情况，以及组织实施

情况。 

掌握、实施《计量法》、《眼镜制

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

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符合

要求的，得 20 分。基本掌握的，

得 10 分；不掌握的，此项为 0 分。。

2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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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满分 实际得分

5.5 

人

员

条

件

5.5.2 

计量管

理人员

经营者应设立计

量工作管理部门

或人员，配备专

（兼）职的计量管

理人员，熟悉相关

的计量法律法规

和规章，岗位职责

明确并胜任。

查看是否设立计量工作管理部门

或人员，配备专（兼）职的计量管

理人员，熟悉相关的计量法律法规

和规章，岗位职责明确并胜任。

设立计量工作管理部门或人员的，

得 10 分。配备专（兼）职的计量

管理人员的，得 5 分；熟悉本岗位

职责的，得 5 分。 

20

5.5.3 

计量检

验人员

经营者应配备与

经营相适应的计

量检验人员，负责

眼镜产品计量检

验工作，岗位职责

明确并胜任。

查看是否配备计量检验人员。

配备计量检验人员的，得 10 分；

熟悉胜任本岗位职责的，得 10 分。

没有配备计量检验人员的，此项不

得分，为 0 分。 

20

5.6 

环

境

条

件

5.6.1 

验光室

验光室面积应满

足其工作的需要，

设备放置合理，清

洁、整齐。

查看验光室是否满足工作要求。应

设有独立的验光区，且验光应满足

视距 5 米（或 5 米以上），也可以

采用加装反光镜的方法来减少验

光的空间距离。验光区光线应柔

和，光强应适中。具有综合验光仪

的验光区不受距离限制。对需要使

用检影验光的验光区应具有半暗

室功能，单独设立半暗室。

满足验光基本条件的，得 20 分。

有检影验光且有半暗室的，得 5

分；视距 5 米（或 5 米以上），得

5 分。 

3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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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满分 实际得分

5.6 

环

境

条

件

5.6.2 

加工室

加工室面积应满

足其工作的需要，

设备放置合理，清

洁、整齐。

查看加工室是否满足工作要求。应

有独立于验光区的加工场所，加工

场所设备应摆放合理，光线充足。

满足要求的，得 30 分。不具备独

立加工室或区域的，此项不得分，

为 0 分。 

30

5.7 

诚

信

计

量

承

诺

制

度

*5.7.1

建立诚

信计量

承诺制

度

经营者应建立诚

信计量承诺制度，

内容符合诚信计

量有关规定。

查看是否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

查看内容是否符合诚信计量有关

规定。

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的，内容符

合诚信计量有关规定，得 40 分；

基本符合的，得 20 分。无制度的，

此项为 0 分。 

40

*5.7.2

诚信计

量自我

承诺

经营者应签署诚

信计量自我承诺

书，公开向消费者

做出诚信计量承

诺，主动接受广大

消费者和社会各

界监督。

查看是否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书，公开向消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承

诺，主动接受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

界监督。

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的，得

30 分。没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

的，此项为 0 分。 

30

*5.7.3 诚

信计量

承诺明

示

经营者应在经营

场所显著位置设

置诚信计量公示

牌匾，明示承诺内

容。内容应包括：

见本规范 5.7.3 条

款。

查看是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

置诚信计量公示牌匾，明示承诺内

容。内容应包括：见本规范 5.7.3

条款。

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诚信计量

公示牌匾的，承诺内容符合本规范

5.7.2 条款要求的，得 45 分；承诺

内容基本符合的，得 35 分。没设

置公示牌匾的，此项为 0 分。 

45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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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

说明满分 实际得分

5.8 

投

诉

管

理

机

制

*5.8.1

投诉

制度

经营者应建立计

量投诉受理制度。

应设立计量投诉

受理部门或人员，

由专人负责计量

投诉的受理、协调

和处理。

查看是否建立受理计量投诉受理制

度。是否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

员，由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

调和处理。

有受理计量投诉受理制度的，得 20

分。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员负

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的，

得 10 分。无制度的，此项为 0 分。

30

5.8.2 

投诉

方式

经营者应当建立

各类投诉举报渠

道，公开投诉举报

电话，设立投诉意

见箱或网络投诉，

方便消费者的投

诉和举报。

查看是否建立各类投诉举报渠道，公

开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或

网络投诉，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

报。

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的，得 10 分；设

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诉的，得 15

分。

25

*5.8.3

投诉

处理

经营者应及时处

理各类投诉，提出

合理解决办法。应

制定违反诚信计

量承诺的补偿规

定，并做出相应的

补偿。

查看是否及时处理各类投诉，提出合

理解决办法。是否制定违反诚信计量

承诺的补偿规定，并做出相应的补

偿。

及时处理各类投诉的，得 15 分；制

定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补偿规定并

做出相应补偿的，得 15 分。 

3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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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行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得分统计表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条款号 满分 实际得分 

5.1 65 

5.2 220 

5.3 355 

5.4 40 

5.5 60 

5.6 60 

5.7 115 

5.8 85 

合计 100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JJF（黑）05－2019 

20 

评价结论： 

评价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审批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备案编号：  

备案材料明细： 



J
J
F
(
黑

)
 
0
5
—

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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